
体育学院2009年在职研究生复试方案

一、复试分数线： 

教育硕士：全国联考成绩总分不低于174分，其中单科不低于30分，专业课成绩不低于60分。

高校教师：全国联考成绩总分不低于152分，专业课成绩不低于90分。达到上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二、总体要求
1.根据《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要求，学校将在复试前集中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复试。

2.所有拟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复试，未参加复试或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3.体育学院成立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管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根据初试成绩、复试结果、资格审查、工作业绩等综合评定，择优录取，保证质量，宁缺毋滥。
4.学院根据考试情况和招生计划以及学校的要求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定复试分数线，达到分数线的考生方可参加复试。复试采取差额方式进行。

三、复试安排
（一）教育硕士： 

复试采取考核的形式。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论文不及格者不予录取。论文自己独立完成，若发现有剽窃现象，取消录取资格。

1.论文要求：

（1）要求手写，不得打印，也不得请他人代笔；使用A4纸张，单面书写。在纸张左上角用一颗订书针装订。

（2）在答题纸右上方写上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专业领域名称。

（3）字迹清楚、卷面清洁。书写一律用蓝色或黑色钢笔或签字笔。

（4）时间要求：2010年1月22日以前以特快专递邮寄至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过期作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处理，时间以邮戳为准。邮寄地址为：武汉市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刘买如（收）   邮编：430079

2.资格审查表一份（表上须有单位人事部门公章）请于2010年1月22日以前和论文一起邮寄至上述地址。

3.其他未尽事宜均按学校规定执行。

（二）高校教师
1.复试时间地点

资格审查

时间：2010年1月24日上午8：30-9：00

地点：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102教室；

复试

时间：2010年1月24日上午9：00-12：00

地点：体育学院南湖教学楼5楼会议室。

请考生务必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复试，过期将不予补试。
根据鄂价费（2006）107号文件要求，复试费为100元，报到时交体育学院。
2.资格审查

我校将在复试时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考生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诚信负责。我校将委托有关权威部门对考生的学历、学位证书进行认证。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截止日期应为2006年7月31日（即报名截止日期）。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取消复试资格，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资格审查时考生必须出示以下材料：（1）准考证、身份证（或军官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2）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3）《2009年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4）外省考生未交专业课命题阅卷费（30元）的请于资格审查时补交。

考生将资格审查表、相关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其复印件一并于复试时交体育学院进行资格审查。

3.复试方式、内容及范围

（1）复试方式：

复试采取面试的方式进行，抽签决定面试顺序。

（2）复试内容及复试范围： 
主要考察考生在职工作中的专业知识与专业素质，联系各自本职工作回答问题、进行案例分析、阐述并做口头报告，不做运动专项测试。

（3）录取方式

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初试成绩占总成绩的70％。最终录取按总成绩排序。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2010年1月13日


